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

肃报道）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金

怡均女士向城关司法局递交行政复

议申请，要求维护合法权益，还自

己公道，但被告知去司法局拿回所

递交的材料。 

金怡均，女，47 岁，兰州市

七里河区法轮功学员，原兰州市某

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兰州市

司法局自二零一三年拒绝执业证年

检至今。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金怡

均在自家院门口被兰州市公安局

26 处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一年。

金怡均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甘

肃省劳教委维持原劳教决定。 

金怡均依法向城关区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在庭审中，律师和金怡均的辩

护以及陈述、对案件证据的质证，

使当时出庭的市局法制科的两位工

作人员哑口无言，在场的警察都听

明白了是警察违法操作、陷害无

辜，金怡均是被无辜抓捕，后被非

法劳教。但是城关区法院通过劳教

所警察给金怡均施加压力，要求金

怡均答应法院判决下来后不上诉，

金怡均拒绝，坚持法院如果不能维

持公道，违法下判，自己一定会依

法上诉。故而，城关法院就一直迟

迟不下判，等到金怡均非法劳教期

满回家后，法院竟然以传唤金怡均

两次不到庭为由按照自动撤诉处

理，并将当时庭审的过程在案件卷

宗中全部抹掉，法院档案室工作人

员拒绝给金怡均复印案件卷宗材

料，致使金怡均被非法劳教后，法

院工作人员又联手剥夺金怡均依法

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权。然而，此冤

案还未了结，新的构陷又出现了。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三日，金怡

均在探望七十岁的老人祁丽君的时

候，被城关区嘉峪关路派出所警察

绑架，非法拘留十五天。按照拘留

决定书的规定，在被拘留人接到拘

留决定书后的六十日内可以向兰州

市公安局或城关区政府提起行政复

议申请。到七月十四日的时候，恰

好是第六十日，也就是提起行政复

议申请的最后一天。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上午，

金怡均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包括三份

证据材料交给城关区司法局行政复

议应诉科。中午的时候，金怡均看

到有几个未接的陌生电话，回拨过

去没有人接听，不知是哪里给自己

打的，还以为打错了。晚上的时

候，金怡均看到手机上有一个短

信：自称是城关区行政复议应诉科

的，要求金怡均将自己的材料拿

走。金怡均回复，下周去司法局。 

城关区司法局位于兰州市城关

区酒泉路老卷烟厂隔壁，在往南关

十字走的第二个天桥下面靠北，位

于马路东边，在路边就可以看到。

行政复议应诉科在司法局三楼，

301 室。兰州市行政复议应诉科位

于西关十字中山桥，在兰州市司法

局的五楼，508 室。 

金怡均去兰州市行政复议应诉

科递交材料的时候，办公室没有

人，只好通过邮局邮寄的方式向兰

州市行政复议应诉科递交了行政复

议申请，希望城关区司法局能够依

法受理并还金怡均公道；希望兰州

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能够督促

城关区行政复议应诉科依法维护金

怡均的合法权益。希望嘉峪关路派

出所警察如此非法侵害普通公民人

身自由权利的行为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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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

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

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

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

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

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

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

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

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

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

斗”的本质。◇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
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
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
有 50 多万人。1000 多个炼功点
遍布 300 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
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

肃报道）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公安分

局国保大队蔺海琰，一直被中共利

用，充当迫害急先锋，在西固地区

发生的很多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案例都是他主导的，尤其二零一

五年法轮功学员诉江后，蔺海琰操

控西固公安分局国保人员、原西固

金湾分局国保人员、法轮功学员所

在街道、派出所、社区、单位人员

对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恐

吓、威胁、骚扰、转化，此后一到

敏感日或上面有所谓的指示就对这

些学员上门骚扰，给法轮功学员及

家人造成极大压力。现在，蔺海琰

被举报。 

兰州西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原来称政保科），自一九九九年

江氏流氓集团打压迫害法轮功以

来，积极配合江氏流氓集团的迫害

政策，利用特务蹲坑、跟踪、盯

梢、手机监听、网络监控、人脸识

别等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迫害，包

括：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劳教、

非法判刑、送洗脑班、看守所、拘

留所、监狱。迫害致死、致残、致

伤，精神失常、骨肉分离、家破人

亡、家人被逼离婚、失去公职、扣

发工资等，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造

成极大的伤害和痛苦。 

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明

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

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

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

拒绝入境。继美国二零一六年通过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

后，目前，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

二十七国等已制定相关法律，严厉

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

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

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已

有多批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权

恶棍材料被递交二十九国政府。 

一、蔺海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部份案例 

1、兰州石化退休职工白金玉

女士原本幸福的一家人，在江泽民

造成的灾祸中遭受了种种残忍迫

害：儿子赵旭东（公认的好青年）

被活活折磨而死，当时只有 36

岁；儿媳李红平九死一生；白金玉

本人被迫害致残。二零一五年六

月，白金玉女士依法控告江泽民。 

白金玉后来被原西固金湾分局

国保颜鲁兴、侯廷松、陈兆敏、山

丹街派出所、临洮街街道、临洮街

前街社区骚扰，被恐吓不许上告。 

2、兰州市四十岁的法轮功学

员赵丽，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

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赵丽到信

访办反映法轮功的真实的情况，被

非法拘禁、非法劳教一年半，遭受

过绑死人床、铐刑、电刑、野蛮强

制灌食、强制洗脑等迫害。 

二零一五年五月，赵丽女士控

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其

在单位西固区河口镇卫生院及卫生

局施加压力，被迫离开单位。十一

月十四日，在租住房被西固区河口

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搜查，私人

物品、银行卡等被非法扣押，在西

固寺儿沟拘留所七天后，十一月二

十一日又被西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蔺海琰等人劫持到龚家湾洗脑班。

赵丽一直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在绝

食第十天后，洗脑班、西固区政法

委等部门怕承担责任，将赵丽送回

家中。西固区河口镇卫生院以赵丽

旷工为由，无理解除与赵丽的劳动

合同。之后赵丽到西固区河口派出

所要自己的东西，警察以赵丽不签

字为由，不归还赵丽的物品、银行

卡等。 

3、刘菀秋，女，一九五五年

出生，原是兰化生服公司客运二队

职工。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

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的二十年

中，刘菀秋大多数日子是在中共的

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监狱中

度过的。 

二零一五年八月，刘菀秋依法

向两高邮寄控告江泽民的起诉状，

先后收到两高的签收回执和网上已

受理的回复。不料二零一六年过年

期间，她与女儿双双被绑架，被非

法判刑，关押在兰州女子监狱迫

害，据知情人说，监狱非人的折磨

已经导致刘宛秋精神失常。 

4、曲涛，男，四十七岁，甘

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交通局

职工，工程师。曲源，男，五十一

岁，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济贸

易委员会职工，兄弟俩因坚持信仰

大法弟子遭迫害。 

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兰

州市西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蔺海

琰、西固陈官营派出所副所长郁万

国，西固金湾分局国保大队长颜鲁

兴等，冒充物业人员，闯入曲涛在

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家中，绑架了曲

涛夫妇，并抢走九万元现金、大法

书籍等物品。曲涛遭吊打，被劫持

到兰州市西果园第三看守所，哥哥

被迫流离失所。 

“善恶有报，如影随形”，奉

劝那些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者不要再助纣为虐，快快悬崖

勒马，停止迫害，将功补过，为自

己和家人赎回未。 

二、蔺海琰的个人信息 
 蔺海琰，男，1968 年 11 月

15 日出生，兰州市西固公安分局

国保大队大队长。家庭住址：兰州

市七里河区河湾东街 41 号 602

室。电话号码：13399315670 

蔺海琰的妻子韩爱君，1969

年 8 月 1 日出生，在兰州卷烟厂工

作。蔺海琰的儿子蔺鹏，1995 年

10 月 24 日出生。（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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